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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监事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持有本公司股份447,3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3929%）的监事黄静先生计划在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11,82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0982%）。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黄静先生的《股份减持

计划告知函》，根据深圳证劵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劵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要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姓名：黄静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静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黄静 监事 447,300 0.3929%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基本情况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3、减持数量及其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等：

序号 姓名

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股）

拟减持股份数量约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不超过

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其本人

总持股的比例不超过

1 黄静 111,825 0.0982% 25%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

5、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8月20日至2025

年11月19日）进行。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是否与黄静先生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持有发行人股份的监事黄静先生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限售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本人每年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

过本人上一年末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如果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述股份锁定期另有特别规定，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静先生严格遵守上述承诺，并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黄静先生不存在法律、法规、监管规则等规定的不得减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黄静先生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和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减持计划实施完成

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黄静先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则的规定以及相

应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黄静）。

特此公告。

通达创智（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永赢新材料智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7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永赢新材料智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永赢新材料智选混合发起

基金主代码 02473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07月2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永赢新材料智选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永赢新材料智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永赢新材料智选混合发起A 永赢新材料智选混合发起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24737 024738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5】1259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5年07月22日至2025年07月24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5年07月28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24

份额类别

永赢新材料智选混合发

起A

永赢新材料智选混合发

起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10,304,005.16 1,765,633.34 12,069,638.50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

位：元）

1,183.45 81.33 1,264.78

募集份额 （单位 ：

份）

有效认购份额 10,304,005.16 1,765,633.34 12,069,638.50

利息结转的份额 1,183.45 81.33 1,264.78

合计 10,305,188.61 1,765,714.67 12,070,903.28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10,001,166.67 0.00 10,001,166.67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97.05% 0.00% 82.85%

其他需要说明的

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19,978.36 0.00 19,978.36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0.19% 0.00% 0.17%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

面确认的日期

2025年7月28日

注：（1）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区间为

0；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区间为0至10万份（含）。

3、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金总

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总数

发起份额占基金

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承诺

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

资金

10,001,166.67 82.85 10,001,166.67 82.85 不少于3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

管理人员

0.00 0.00 0.00 0.00 -

基金经理等人员 19,978.36 0.17 0.00 0.00 -

基金管理人股东 0.00 0.00 0.00 0.00 -

其他 0.00 0.00 0.00 0.00 -

合计 10,021,145.03 83.02 10,001,166.67 82.85 不少于3年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2）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

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

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

时间。

（3）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到销售机构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

基金管理人的客服热线400-805-8888或公司网站www.maxwealthfund.com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4）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

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

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7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858

证券简称：力盛体育 公告编号：

2025-058

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余星宇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董事余星宇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590,000股。

近日，公司收到董事余星宇出具的《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暨期限届满的告知函》，其已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572,800股，占公司最新总股本的0.353%（总股本已剔除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其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余星宇 集中竞价

2025年7月18日 14.10 59,000 0.036

2025年7月21日 14.25 190,000 0.117

2025年7月24日 14.41 173,800 0.107

2025年7月25日 14.11 150,000 0.092

合计 572,800 0.353

注1： 目前总股本按照公司最新总股本163,919,838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1,708,400

股；

注 2：减持股份来源：通过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获授并已上市流通的股份；

注 3：上述数据尾差由四舍五入造成（下同）。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2,360,000 1.457 1,787,200 1.10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90,000 0.364 17,200 0.01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70,000 1.093 1,770,000 1.091

注4： 减持前总股本按照公司2025年4月3日总股本163,919,838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

1,933,500股； 减持后总股本按照公司最新总股本163,919,838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1,

708,400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已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

在违规情况。

2、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公告中的相应承诺一致，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余星宇的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存在违反

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及承诺的情形。

3、余星宇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余星宇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暨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179

证券简称：安通控股 公告编号：

2025-043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街道通港西街156号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28,450,4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33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对各项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

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维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荣兴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现任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3,205,692 99.4351 4,751,520 0.5117 493,199 0.053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现任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3,182,992 99.4326 4,774,120 0.5142 493,299 0.053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并重新制定〈公司章程〉及制定、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6,446,566 96.5529 31,618,046 3.4054 385,799 0.041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现任董事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152,245,

541

96.6698 4,751,520 3.0170 493,199 0.3132

2

《关于公司现任监事2025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152,222,

841

96.6554 4,774,120 3.0313 493,299 0.3133

3

《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并重新

制定〈公司章程〉及制定、修订

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25,486,

415

79.6788 31,618,046 20.0761 385,799 0.245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3属于特别决议，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其余议案属于普通决议，根据《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嘉瑜、陈润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形成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

2025-052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2-22，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7月28日（星期一）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7月28日（星期一）9:15-15:00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28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2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697号健康智谷9号楼三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熔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合并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921人， 代表股份1,277,900,984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2.6474%。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合计914名，代表股份287,243,688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7.338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528,253,45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3.4956%。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16人，

代表股份749,647,53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9.1517%。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72,894,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2%；反

对4,509,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9%；弃权497,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2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2,237,1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2570%；反对4,509,1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98%；弃权

49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9,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2%。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8,065,8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50%；反对11,086,6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89%；弃权

49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661,9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680%；反对11,086,6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597%；弃权49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4%。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3.01、《交易整体方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74,7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29%；反对11,124,6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40%；弃权

5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3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70,8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63%；反对11,124,6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729%；弃权5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8%。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2、《交易标的》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96,4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58%；反对11,117,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30%；弃权

5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92,5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38%；反对11,117,4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704%；弃权5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8%。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3、《交易对方》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78,5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34%；反对11,117,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30%；弃权

5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74,6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76%；反对11,117,4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704%；弃权5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4、《交易价格》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00,1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329%；反对11,148,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71%；弃权

59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496,2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103%；反对11,148,3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811%；弃权59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6%。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5、《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53,5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1%；反对11,131,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49%；弃权

56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49,6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89%；反对11,131,4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753%；弃权56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9%。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6、《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53,6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1%；反对11,112,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23%；弃权

5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49,7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89%；反对11,112,3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86%；弃权5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5%。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7、《发行股份调整机制》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71,9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25%；反对11,114,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26%；弃权

5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68,0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53%；反对11,114,3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93%；弃权5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4%。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8、《发行数量》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54,6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2%；反对11,094,7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00%；弃权

59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50,7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93%；反对11,094,7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25%；弃权59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3%。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09、《锁定期安排》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55,1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3%；反对11,125,2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41%；弃权

56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51,2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94%；反对11,125,2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731%；弃权56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5%。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10、《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89,1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48%；反对11,103,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12%；弃权

5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85,2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13%；反对11,103,8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56%；弃权5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1%。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11、《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8,013,6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81%；反对11,088,6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92%；弃权

54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609,7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98%；反对11,088,6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04%；弃权54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8%。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3.12、《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72,4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26%；反对11,109,1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19%；弃权

5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68,5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55%；反对11,109,1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75%；弃权5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54,0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1%；反对11,114,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26%；弃权

57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50,1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91%；反对11,114,4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93%；弃权57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6%。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60,7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10%；反对11,107,6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17%；弃权

5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56,8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14%；反对11,107,6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70%；弃权5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6%。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41,9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385%；反对11,083,7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85%；弃权

6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8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38,0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48%；反对11,083,7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587%；弃权62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5%。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且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58,5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7%；反对11,113,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25%；弃权

57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54,6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06%；反对11,113,8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91%；弃权57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2%。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

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59,8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9%；反对11,099,2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06%；弃权

58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55,9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11%；反对11,099,2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40%；弃权58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9%。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

定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86,1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44%；反对11,099,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06%；弃权

5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82,2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02%；反对11,099,3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41%；弃权5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7%。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

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58,3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07%；反对11,096,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02%；弃权

59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54,4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06%；反对11,096,3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30%；弃权59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4%。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情形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89,1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48%；反对11,096,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02%；弃权

5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85,2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13%；反对11,096,3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30%；弃权5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7%。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89,0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48%；反对11,101,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09%；弃权

55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85,1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12%；反对11,101,3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48%；弃权55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3、《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89,0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48%；反对11,101,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09%；弃权

55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85,1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12%；反对11,101,3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48%；弃权55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4、《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

公允性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78,9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35%；反对11,101,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09%；弃权

56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75,0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77%；反对11,101,4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48%；弃权56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5%。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5、《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87,9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47%；反对11,100,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08%；弃权

55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84,0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09%；反对11,100,9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46%；弃权55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5%。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6、《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97,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59%；

反对11,094,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00%；弃权555,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93,6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42%；反对11,094,4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24%；弃权55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4%。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7、《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86,3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44%；反对11,097,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04%；弃权

56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82,4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03%；反对11,097,4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34%；弃权56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3%。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8、《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9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56%；

反对11,093,7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99%；弃权55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91,2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34%；反对11,093,7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21%；弃权55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5%。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9、《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95,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56%；

反对11,093,7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99%；弃权55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91,2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34%；反对11,093,7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21%；弃权55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5%。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0、《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86,8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45%；反对11,092,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96%；弃权

56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82,9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05%；反对11,092,0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15%；弃权56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1、《关于〈本次交易中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说明〉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37,951,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97%；

反对11,114,1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26%；弃权582,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47,1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80%；反对11,114,1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92%；弃权58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8%。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俞熔、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737,981,4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38%；反对11,104,7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13%；弃权

56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5,577,555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86%；反对11,104,73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8660%；弃权56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无关联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4%。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根据 《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23、《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72,808,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15%；反

对4,531,4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6%；弃权561,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1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2,151,1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2271%；反对4,531,4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76%；弃权

5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3%。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瑶、张大为；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